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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溪湖区民政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一）部门简介 

溪湖区民政局是区政府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其工

作宗旨是“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为民解困”，现有在职干部职工

20 名，行政编制数 14 名，事业编制数 10名。主要涉及社会救济、

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管理、基层政权建设等五个方面，

包括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抗灾救灾、社会救助、双拥优抚、社

区建设、基层政权、慈善捐助、社团登记、婚姻登记、殡葬服务、

地名更名、业务监察等 13项具体业务，范围大、业务广，服务对

象涵盖了社会的各个群体，是保障民生、落实民利、维护民权、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窗口。 

（二）机构设置 

民政综合中心、办公室、低保办公室、社会福利、双拥优抚、

殡葬地名、救灾办、低保监察、社区建设、婚姻登记。 

（三）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研究拟定我区民政工作的意见及全区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组织、协调救灾工作，查报灾情，拨发救灾款物，组织、

接收、分配救灾捐赠，检查、监督救灾款物的使用情况，指导灾



4 

区开展生产自救、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组织实施减灾规划，开展

减灾合作。 

3、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组织开展城乡社会救济，

组织和指导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负责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指

导乡镇敬老院建设及管理工作。 

4、负责全区拥军优属、军人抚恤优待和烈士、因公伤亡人员

褒扬工作;负责革命烈士及评残的审核、报批工作，落实优抚对象

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优待抚恤;承担市双拥领导小组的日常工

作。 

5、负责退伍义务兵、转业志愿兵、复员军官、军队离退休干

部、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安置工作;指导军地两用人才培

训。 

6、指导城乡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依法组织

好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推动开展村(居)民

自治活动，培训村(居)委会干部;制定社区工作及社区服务管理办

法，推动社区建设。 

7、研究拟定全区行政区域规划;负责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建

立、撤销、更名手续的报批;负责行政村(居)的设立、撤销、裁并、

更名、迁移和备案工作;区域界线变更的审核、报批;组织行政区

域边界勘定工作。 

8、指导全区地名管理工作，规范全市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

审核承办本辖区地名的命名、更名，设置地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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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负责全区社团的审批、登记、管理;监督社团活动，查处

社团组织的违法行为和未经登记、擅自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的非

法组织。 

10、负责全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提出有关财务、收费管理办法;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和

未经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11、负责全区婚姻登记管理和儿童收养工作;负责全区婚姻介

绍机构的管理工作;倡导婚姻习俗改革;负责全区殡葬改革和殡葬

事业的管理工作。 

12、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国家、省、市、区拨民政事业经费，

指导、监督民政事业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13、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纳入溪湖区民政局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预算单位包括： 

1.溪湖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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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溪湖区民政局部门预算公开表 

附件：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附表 

2017年部门预算经济分类公开附表 

2017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公开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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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溪湖区民政局 2017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溪湖区民政局 2017 年收支预算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溪湖区民政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住房保障支出等。

溪湖区民政局 2017 年收支总预算 1,488.45 万元。 

二、关于溪湖区民政局 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0.2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21万元。“三公”经费预算减少主要原因为 2016 年公车改革，

公车数减少，取消公车其他费用预算。 

三、关于溪湖区民政局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溪湖区民政局 2017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公用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民政局公用经费支出 20.328 万元，比上年减少 3%，

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民政局无政府采购项目，不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三）预算绩效情况 

2017 年民政局没有实行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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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四）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7年财政预算收支 1,488.45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949.89

万元，主要原因是调整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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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

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或者

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

共同发布的规定所收取的各项收费收入。 

3.政府性基金收入：反应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或纳入基金预算、

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外的收入。 

5.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